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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洛阳市公安局召开党委扩
大会，洛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
局长郭丛斌向市民公开道歉。

前一天晚市，洛阳市公安局通报李
浩案最新进展，披露了犯罪嫌疑人李浩
的作案动机，目前，公安机关已提请检
察机关批捕李浩。

公安局长致歉，4人被停职
郭丛斌会上表示，“9·3”案件的发

生，作为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
局长， 我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
任， 因此， 真诚地向全市人民公开道
歉。经洛阳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对有关
责任人作出停止执行职务的决定：对
西工分局副局长兼社区警务大队大队
长翟继军、 车站分局案件侦办大队教

导员崔伟、 车站分局副局长兼治安管
理大队大队长翟敬普、 车站分局副局
长兼社区警务大队大队长李拦洪予以
停止执行职务。

动机：利用网络色情表演赚钱
根据23日通报，经公安机关审讯，

犯罪嫌疑人李浩两年前从互联网上看
到淫秽视频表演能赚钱，事先在西工某
小区自行购买的地下室内挖地洞，先后
将6名女青年骗至地下室关进洞内，强
迫女青年进行网络色情表演。 其间，李
浩多次对女青年实施强奸并组织女青
年外出卖淫，为其牟取钱财。其中两名
女青年由于不听李浩的话，分别被杀害
和折磨致死，并埋尸洞内。

■据新华社、大河报

性奴案问责，4民警停职局长致歉
警方披露李浩作案动机：利用网络色情表演赚钱

“挖地窖囚禁6女当性奴”后续

新华社石家庄9月24日电 (记者 朱峰)
24日凌晨2时许，河北省公安、司法机关密
切配合，河北、河南两省警方共同作战，经
过14天的艰苦工作， 河北省深州监狱越狱
逃犯王振轻被抓获归案。

据参与抓捕行动的干警介绍，王振轻被
抓地点并非其老家，而是同位于郸城县宁平
乡卢庙村的亲戚家。9月23日晚上，在对王振
轻家属连续做工作后，警方从其家属处终于
获得重大线索，王振轻已经逃到了宁平乡卢
庙村的一个亲戚家躲藏。 警方随后将其抓
获。截止到24日上午11时，王振轻已被押解
至郸城县公安机关看守，其藏身的这户亲戚
因藏匿罪犯知情不报， 也已经被警方控制，

相关调查将随即展开。
9月11日早晨6时左右， 河北省深州监

狱在押犯人王振轻逃脱。据介绍，王振轻，
男性，籍贯为河南省郸城县，因犯盗窃罪于
2010年6月归案，于2011年1月被判有期徒
刑10年。

关于此次脱逃事件的原因， 河北省政
法部门正在调查中。

洛阳市伊川县赵志斐9月15日进
京旅游，却被当做上访群众抓回，并遭
遇殴打（本报24日A03版报道）。23日
晚，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政府发布通
稿，公布对涉事6名官员的处理结果。

记者采访证实， 此乃洛阳市洛龙区
信访局委托北京一家保安公司所为。此事
发生后，洛龙区即于9月20日上午成立调
查组展开相关调查工作；区委副书记王明
朗专程到赵志斐家中看望，并表示歉意。

经过初步调查认为， 洛龙区信访
局、 古城乡政府在处理这起上访案件
中，工作不负责任，方法简单，群众观念
淡薄，教训深刻。区纪委已对相关领导

和工作人员立案调查。经调查，古城乡
派出所民警没有违纪行为。对所反映的
在京及路途中被打一事，由公安、检察
部门进一步调查。

经研究， 洛龙区决定对区信访局、
古城乡相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分别给
予古城乡党委书记李森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分管信访工作的乡纪委书记董现
伟停职检查处分，给予乡综治办主任刘
俊涛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乡信访办
主任杨启撤职处分，给予区信访局局长
薛利英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区信访局工
作人员刘洪周行政记大过处分。

■据新华社、南方都市报

“进京旅游被误当上访者押回打伤”后续

洛阳处分6截访官员，向伤者道歉
家属向警方透露其行踪

越狱14天，河北深州越狱犯落网

9月24日凌晨，河北越狱逃犯王振轻在郸城县宁平乡卢庙村被郸城警方抓获。


